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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磁县注册公司-代理记账-工商代理-代办公司-
增资变更

公司名称 邯郸市万帮会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1500.00/套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光明南大街城市新秀写字楼
18层

联系电话 0310-3334555 13703109979

产品详情

俗话说：树大分枝，人大分家。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有些企业
需要成立分支机构，那么，企业应该是设立分公司还是子公司？两者
之间有何区别？哪种形式更能减少税收负担呢？

本文以餐饮企业为例，分析设立分公司或子公司哪种形式更节税，以
及如何正确进行税务处理，可以规避风险。

1

子公司、分公司的区别

性质不同：分公司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财产全部属于总公司，民事
责任由总公司承担；经营范围不得超过总公司规定的经营范围。

子公司具有企业法人资格，是独立的法人；财产方面有母公司的参与
，但仍有属于自己的财产；拥有自己独立的名称、章程和组织机构，



对外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活动，在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债权债务，须独立
承担。

企业所得税缴纳方式不同：分公司由于不是独立法人，可以不独立核
算，企业所得税在年度终了后由总公司统一汇总清算。执行跨地区汇
总缴纳企业所得税的规定。

但是，企业所得税在总公司统一汇算清缴之后，需要按一定比例分摊
到各分公司名下，由分公司自行在当地缴税。

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子公司必须独立核算，独立申报纳税。
在注册地缴纳税款，并适用按月(或季)预缴、年底汇算清缴的规定。

2

案 例

某海鲜酒店是Ａ市一家餐饮企业，2021年准备在其他城市开设20家分
店，初步预算这20家分店每家利润不到100万元。那么，开设的20家分
店是设立分公司还是子公司更节税呢？

方案1

设立分公司

由于企业所得税需要汇总纳税，汇总后各项指标超过了小型微利企业
标准，不能享受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需要按照25%的税率缴纳企
业所得税。

因此，20家店合计缴纳企业所得税为500万元（20×100×25%）。

提示：1. 分支机构不单独享受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政策，对于分支机构
，应当并入总机构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汇总后的数据如果符合小型



微利企业的条件，可以整体享受小型微利企业的优惠政策。

2. 如果分支机构不并入总机构汇总纳税，而选择按照独立纳税人单独
纳税，不能享受小型微利企业的优惠政策，只能按照25%的基本税率
进行纳税申报。

3. 假如总公司和所有分公司汇总计算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且从业人数
，资产总额指标也符合规定，就可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单独一个分公司即使各项指标符合要求，也不能享受该项优惠。

方案２

设立子公司

由于每家酒店不论是从人员人数、资产总额还是应纳税所得额来看，
都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标准，可以享受小微企业税收优惠，可按照5%税
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因此，20家店合计缴纳企业所得税为100万元（20×100×5%）。

综上而言，该餐饮公司若是开设分店，应设立子公司，能够节税400万
元。

提示：一般情况下，新业务单元以分公司形式存在更节税，因为分支
机构设立初期，很长一段时间只有支出没有收入，容易发生经营亏损
，由总公司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可以合理减轻总公司企业所得税负
担。

经营稳定向好时，可考虑设立子公司，如果下属企业在开设的不长时
间就可能盈利，或者是很快就能够扭亏为盈，那么此时设立的子公司
不仅可以得到作为独立法人经营便利之处，还可以享受小微企业税收
优惠政策。

其实，不管成立哪种类型的公司，还是需要从实际出发。企业在生产



经营过程中，会随着业务发展、盈亏情况的变化，调整分支机构的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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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问答

汇总纳税企业如何做好税务处理？一起来看看税务总局的回复。

01 汇总纳税企业上一季度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已由分支机构就
地预缴分摊税款，本季度按现有规定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上季度
已就地分摊预缴的企业所得税如何处理？

税务总局回复：汇总纳税企业如果上季度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
本季度符合条件，其总机构和二级分支机构多预缴的税款，根据《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型微利企业普惠性所得税减免政策有关问题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2号）规定，可在以后季度应预缴
的企业所得税税款中抵减。

02 汇总纳税企业如何办理汇算清缴手续？

税务总局回复：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
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57
号）第十条规定，汇总纳税企业应当自年度终了之日起5个月内，由
总机构汇总计算企业年度应纳所得税额，扣除总机构和各分支机构已
预缴的税款，计算出应缴应退税款，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税款分摊方法
计算总机构和分支机构的企业所得税应缴应退税款，分别由总机构和
分支机构就地办理税款缴库或退库。

汇总纳税企业在纳税年度内预缴企业所得税税款少于全年应缴企业所



得税税款的，应在汇算清缴期内由总、分机构分别结清应缴的企业所
得税税款;预缴税款超过应缴税款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及时按有关规定
分别办理退税，或者经总、分机构同意后分别抵缴其下一年度应缴企
业所得税税款。

03 汇总纳税企业的分支机构，使用什么申报表进行年度纳税申报？分
支机构在办理年度所得税应补（退）税时，应同时附报什么表？

税务总局回复：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类，2018年版）〉等报表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6号）第二条规定，执行《跨地区
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的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
的分支机构，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
申报表（A类，2018年版）》进行月度、季度预缴申报和年度汇算清
缴申报。

04 汇总纳税企业发生的资产损失如何办理？

税务总局回复：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
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57
号）第二十五条规定，汇总纳税企业发生的资产损失，应按以下规定
申报扣除：

（一）总机构及二级分支机构发生的资产损失，除应按专项申报和清
单申报的有关规定各自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外，二级分支机构
还应同时上报总机构；三级及以下分支机构发生的资产损失不需向所
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应并入二级分支机构，由二级分支机构统一
申报。

（二）总机构对各分支机构上报的资产损失，除税务机关另有规定外
，应以清单申报的形式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三）总机构将分支机构所属资产捆绑打包转让所发生的资产损失，
由总机构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专项申报。



二级分支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应对二级分支机构申报扣除的资产
损失强化后续管理。

05 汇总纳税企业未按照规定计算分摊税款，如何处理？

税务总局回复：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
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57
号）第二十条规定，汇总纳税企业未按照规定准确计算分摊税款，造
成总机构与分支机构之间同时存在一方（或几方）多缴另一方（或几
方）少缴税款的，其总机构或分支机构分摊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低于按
本办法规定计算分摊的数额的，应在下一税款缴纳期内，由总机构将
按本办法规定计算分摊的税款差额分摊到总机构或分支机构补缴；其
总机构或分支机构就地缴纳的企业所得税高于按本办法规定计算分摊
的数额的，应在下一税款缴纳期内，由总机构将按本办法规定计算分
摊的税款差额从总机构或分支机构的分摊税款中扣减。

06 汇总纳税企业的总机构和分支机构处于不同税率地区，如何计算应
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税务总局回复：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
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57
号）第十八条规定，对于按照税收法律、法规和其他规定，总机构和
分支机构处于不同税率地区的，先由总机构统一计算全部应纳税所得
额，然后按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比例和按第十五条计算的分摊比例，
计算划分不同税率地区机构的应纳税所得额，再分别按各自的适用税
率计算应纳税额后加总计算出汇总纳税企业的应纳所得税总额，后按
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比例和按第十五条计算的分摊比例，向总机构和
分支机构分摊就地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款。

07 汇总纳税企业分支机构所得税款的分摊比例如何计算？

税务总局回复：由于分公司不需要自行计算应纳税额，也无需在汇算
清缴过程中填报年度纳税申报表时进行纳税事项调整等，只需根据总
公司计算分配的实缴税款，就地补税或退税即可。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
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57号）第十五条规定，
总机构应按照上年度分支机构的营业收入、职工薪酬和资产总额三个
因素计算各分支机构分摊所得税款的比例，三因素的权重依次为0.35
、0.35、0.30。

具体计算公式为：某分支机构分摊比例＝（该分支机构营业收入÷各
分支机构营业收入之和）×0.35＋（该分支机构职工薪酬÷各分支机
构职工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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